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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37年首個新盤 皓日月內賣

在港游擊式賣樓的恒隆地產，對上
一個新盤為黃泥涌藍塘道豪宅，神穩6
年後突擊現身。旗下皓日今日軟銷，有
機會同步上載樓書及開放示範單位。據
悉，項目提供294伙，間隔由一房至三
房套連儲物室，實用面積約320至770
方呎；另基座建有約2萬方呎商場，以
及提供29個車位，預計關鍵日期為
2023年10月，樓花期約2年。

德福花園、淘大花園及得寶花園是
九龍灣最為人熟悉的屋苑，市場稱為九
龍灣三寶，分別於1980年至1984年之
間入伙，最新的得寶花園於1984年入
伙，由恒基地產（00012）夥新世界
（00017）等發展，意味皓日是該區37
年首個新盤；至於淘大花園及德福花
園，同由恒隆地產發展。

KENNEDY 38暫收千二票
據代理表示，九龍灣三寶本月至今

暫錄7宗成交，全數為兩房。由於三寶
有一定樓齡，平均實用呎價由1.6萬至
1.8萬元，較鄰近開售的新盤平一截。

資料顯示，皓日前身為淘大工業村
1座，2016年6月發生四級大火，導致
兩名消防員殉職。大業主恒隆地產逐步
收購大廈其他業權，並於2019年初以
逾20.7億元統一業權，每方呎樓面成交
價約1.1萬元。該盤屬舊契項目，不受
預售樓花機制監管，故毋須申請預售樓
花同意，只要做齊推盤三部曲（公布樓

書、價單及銷售安排）即可發售。
此外，新地（00016）夥會地及恒

地的堅尼地城KENNEDY 38，市傳暫
收逾1200票，以周六首輪推130伙計，
超額逾8倍。新地代理副總經理唐錦江
表示，該盤最快周六銷售完結當晚再加
推單位，預計會有3%至5%加幅。新
地會董事總經理謝文娟稱，項目設有新
地會會員參觀示範單位大抽獎，有機會
贏取iPad mini。

星凱擬再沽百伙後封盤
另一方面，中洲置業營銷策劃總監

楊聰永指，火炭星凱．堤岸至今累售
815伙，平均成交呎價20225元，累積
加價4%。售出單位佔已推出價單伙數
逾1140伙的約七成，傾向年底前再賣
100伙後，有意封盤至明年重整售樓
處，以新貌重推。至於特色戶有機會下
月招標。

楊聰永又說，公司決定保留星凱．
堤岸約200伙作長線收租，主要集中於
2座中高層，料日後呎租可達60元。由
即日起至下月17日，經中原購入該盤並
租出單位的首三名買家，可獲中原贈送
一年免費租務管理服務。

華懋夥信置（00083）等的大潭紅
山半島，C區松柏徑110號洋房，實用
面積2773方呎，連780方呎花園、
1254方呎天台及一個地下車庫，昨以
9700萬元招標售出，呎價34980元。

一手供應連珠炮發，6年未有新盤應市的恒隆地產
（00101），旗下九龍灣淘大工業村1座重建項目命名皓日，今
日有機會開放示範單位及上載樓書，月內開賣，是同區得寶花
園後，37年首個新盤並有三房戶供應。市場指，區內不少居民
已供斷物業，購買力強勁，料受換樓及分支家庭捧場。

淘大工業村重建住宅 供應294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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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梁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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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對深圳證券交易所關注函的回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公司於2021年11月12日收到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作出的《關於對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的關注函》（公司部關注函〔2021〕第380

號）（以下簡稱《關注函》），公司對《關注函》中的問題進行了逐項核查，現就有關問題回復如下：
一、根據公告，本次交易標的燈光器材公司最近一期財務數據未經審計，不符合我所《股票上市規則（2020年修訂）》第9.7條的規定。請你公

司及時予以規範。
回復：
公司向佛山照明燈光器材有限公司（下稱 「燈光器材公司」）增資及掛牌轉讓燈光器材公司51%的股權，主要是為了盤活公司存量資產。董事會

審議通過該事項後，公司積極推進對燈光器材公司的審計及相關工作，但由於受市場環境的影響，經審慎研究，公司已於2021年11月16日召開第九
屆董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董事會同意取消在2021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上審議轉讓燈光器材公司51%股權的議案，後續將視情況擇機再提交審議。

二、根據公告中交易協議的主要內容，你公司承諾在按規定履行決策審批程序通過後，從2022年開始，根據交易對方對北區地塊項目盤活處置
情況，將你公司所有的位於佛山市禪城區工業路南側、汾江北路東側的地塊（南區地塊）範圍內土地及房產，以評估價一次或分次增資注入標的企業
。交易對方同比例現金增資後，你公司將再轉讓部分燈光器材公司股權。請你公司補充說明兩次交易是否為一攬子交易，是否需根據《上市公司重大
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相關規定累計計算，是否達到重大資產重組的標準；以及兩次交易已經履行的決策程序、尚需履行的決策程序，以及如後續交易
未能通過決策程序審議，你公司是否構成違規及相關違約責任（如有）。

回復：
（一）請你公司補充說明兩次交易是否為一攬子交易
根據交易安排，公司認為兩次交易為一攬子交易，但是根據擬簽訂的《產權交易合同》的約定，在滿足《產權交易合同》第十三條第2款、第3

款、第十四條第3款的約定（相關內容請見公司於2021年11月9日披露的《關於轉讓全資子公司51%股權的公告》中第四點 「交易協議的主要內容」
），且公司在按規定履行決策審批程序通過後，公司才會將南區地塊範圍內土地及地上建築物以評估價一次或分次增資注入燈光器材公司。同時，根
據擬簽訂的《產權交易合同》的約定，南區地塊範圍內土地及地上建築物增資注入燈光器材公司不是本《產權交易合同》生效的前提條件。

（二）是否需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相關規定累計計算，是否達到重大資產重組的標準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 「出售股權導致上市公司喪失被投資企業控股權的，其資產總額

、營業收入以及資產淨額分別以被投資企業的資產總額、營業收入以及淨資產額為準」以及第（四）款 「上市公司在12個月內連續對同一或者相關
資產進行購買、出售的，以其累計數分別計算相應數額。已按照本辦法的規定編製並披露重大資產重組報告書的資產交易行為，無須納入累計計算的
範圍」的規定，如按本次交易方案預計，燈光器材公司在北區地塊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物注入後的資產總額、營業收入、淨資產占公司2020年度
相應項目的比例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項目

資產總額（預評估值）
淨資產額（預評估值）

2020年度營業收入

燈光器材公司
38,410.67
38,234.22
6,103.71

佛山照明
851,933.69
626,392.13
374,491.45

占比
4.51%
6.10%
1.63%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和上述財務數據計算結果，本次交易不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鑒於後續交易存在不確定性，交易方式、交易時間、交易金額、後續股權轉讓等均未確定。公司將在後續事項進一步明確後，按照《上市公司重

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按照12個月內累計計算相關交易指標判斷是否達到重大資產重組標準。
（三）兩次交易已經履行的決策程序、尚需履行的決策程序
回復：
已經履行的決策程序：公司於2021年11月8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轉讓全資子公司51%股權的議案》。
尚需履行的決策程序：
1、本次交易事項後續將視情況擇機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2、南區地塊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物增資注入燈光器材公司事宜，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將視情況經公司董事會及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四）如後續交易未能通過決策程序審議，你公司是否構成違規及相關違約責任（如有）
回復：
根據擬訂的《產權交易合同》第十三條第1款約定，公司在滿足決策審批程序通過的前提下，且還需滿足《產權交易合同》第十三條第2款、第3

款、第十四條第3款的約定，才有義務將南區地塊範圍內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物增資注入燈光器材公司。因此，若南區地塊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
物向燈光器材公司增資事宜未獲得公司決策審批程序通過，則公司沒有義務進行增資，故不存在違規或違約的情形。

三、請你公司補充說明前述擬注入燈光器材公司的北區地塊、南區地塊及地上建築物當前的使用狀態，處置該資產是否會對你公司日常生產經營
產生不利影響，如是，請充分提示風險。

回復：
按照公司的產業佈局和發展規劃，近年來已逐步將公司禪城總部的生產車間向高明產業基地（佔地約1400畝）轉移搬遷，其中公司北區地塊上

的生產車間已全部搬遷完畢，地上建築物已出現空置，南區地塊上的大部分生產車間也已搬遷，目前只剩兩個車間，計劃今年內全部搬往高明產業基
地。同時，南區地塊上還有3棟辦公樓作為總部辦公仍在使用， 2020年公司收購廣東華建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湖南科達新能源投資發展有
限公司100%股權，實現購買佛山科聯新能源產業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於佛山市禪城區的科聯大廈物業，該物業目前正在裝修中，計劃2022年上半年
裝修完畢後，公司總部辦公將搬遷至科聯大廈，屆時南區地塊上建築物將全部騰空。因此，處置該資產不會對公司日常生產經營產生不利影響。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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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對深圳證券交易所關注函的回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公司於2021年11月12日收到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作出的《關於對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的關注函》（公司部關注函〔2021〕第380

號）（以下簡稱《關注函》），公司對《關注函》中的問題進行了逐項核查，現就有關問題回復如下：
一、根據公告，本次交易標的燈光器材公司最近一期財務數據未經審計，不符合我所《股票上市規則（2020年修訂）》第9.7條的規定。請你公

司及時予以規範。
回復：
公司向佛山照明燈光器材有限公司（下稱 「燈光器材公司」）增資及掛牌轉讓燈光器材公司51%的股權，主要是為了盤活公司存量資產。董事會

審議通過該事項後，公司積極推進對燈光器材公司的審計及相關工作，但由於受市場環境的影響，經審慎研究，公司已於2021年11月16日召開第九
屆董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董事會同意取消在2021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上審議轉讓燈光器材公司51%股權的議案，後續將視情況擇機再提交審議。

二、根據公告中交易協議的主要內容，你公司承諾在按規定履行決策審批程序通過後，從2022年開始，根據交易對方對北區地塊項目盤活處置
情況，將你公司所有的位於佛山市禪城區工業路南側、汾江北路東側的地塊（南區地塊）範圍內土地及房產，以評估價一次或分次增資注入標的企業
。交易對方同比例現金增資後，你公司將再轉讓部分燈光器材公司股權。請你公司補充說明兩次交易是否為一攬子交易，是否需根據《上市公司重大
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相關規定累計計算，是否達到重大資產重組的標準；以及兩次交易已經履行的決策程序、尚需履行的決策程序，以及如後續交易
未能通過決策程序審議，你公司是否構成違規及相關違約責任（如有）。

回復：
（一）請你公司補充說明兩次交易是否為一攬子交易
根據交易安排，公司認為兩次交易為一攬子交易，但是根據擬簽訂的《產權交易合同》的約定，在滿足《產權交易合同》第十三條第2款、第3

款、第十四條第3款的約定（相關內容請見公司於2021年11月9日披露的《關於轉讓全資子公司51%股權的公告》中第四點 「交易協議的主要內容」
），且公司在按規定履行決策審批程序通過後，公司才會將南區地塊範圍內土地及地上建築物以評估價一次或分次增資注入燈光器材公司。同時，根
據擬簽訂的《產權交易合同》的約定，南區地塊範圍內土地及地上建築物增資注入燈光器材公司不是本《產權交易合同》生效的前提條件。

（二）是否需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相關規定累計計算，是否達到重大資產重組的標準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 「出售股權導致上市公司喪失被投資企業控股權的，其資產總額

、營業收入以及資產淨額分別以被投資企業的資產總額、營業收入以及淨資產額為準」以及第（四）款 「上市公司在12個月內連續對同一或者相關
資產進行購買、出售的，以其累計數分別計算相應數額。已按照本辦法的規定編製並披露重大資產重組報告書的資產交易行為，無須納入累計計算的
範圍」的規定，如按本次交易方案預計，燈光器材公司在北區地塊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物注入後的資產總額、營業收入、淨資產占公司2020年度
相應項目的比例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項目

資產總額（預評估值）
淨資產額（預評估值）

2020年度營業收入

燈光器材公司
38,410.67
38,234.22
6,103.71

佛山照明
851,933.69
626,392.13
374,491.45

占比
4.51%
6.10%
1.63%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和上述財務數據計算結果，本次交易不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鑒於後續交易存在不確定性，交易方式、交易時間、交易金額、後續股權轉讓等均未確定。公司將在後續事項進一步明確後，按照《上市公司重

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按照12個月內累計計算相關交易指標判斷是否達到重大資產重組標準。
（三）兩次交易已經履行的決策程序、尚需履行的決策程序
回復：
已經履行的決策程序：公司於2021年11月8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轉讓全資子公司51%股權的議案》。
尚需履行的決策程序：
1、本次交易事項後續將視情況擇機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2、南區地塊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物增資注入燈光器材公司事宜，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將視情況經公司董事會及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四）如後續交易未能通過決策程序審議，你公司是否構成違規及相關違約責任（如有）
回復：
根據擬訂的《產權交易合同》第十三條第1款約定，公司在滿足決策審批程序通過的前提下，且還需滿足《產權交易合同》第十三條第2款、第3

款、第十四條第3款的約定，才有義務將南區地塊範圍內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物增資注入燈光器材公司。因此，若南區地塊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
物向燈光器材公司增資事宜未獲得公司決策審批程序通過，則公司沒有義務進行增資，故不存在違規或違約的情形。

三、請你公司補充說明前述擬注入燈光器材公司的北區地塊、南區地塊及地上建築物當前的使用狀態，處置該資產是否會對你公司日常生產經營
產生不利影響，如是，請充分提示風險。

回復：
按照公司的產業佈局和發展規劃，近年來已逐步將公司禪城總部的生產車間向高明產業基地（佔地約1400畝）轉移搬遷，其中公司北區地塊上

的生產車間已全部搬遷完畢，地上建築物已出現空置，南區地塊上的大部分生產車間也已搬遷，目前只剩兩個車間，計劃今年內全部搬往高明產業基
地。同時，南區地塊上還有3棟辦公樓作為總部辦公仍在使用， 2020年公司收購廣東華建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湖南科達新能源投資發展有
限公司100%股權，實現購買佛山科聯新能源產業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於佛山市禪城區的科聯大廈物業，該物業目前正在裝修中，計劃2022年上半年
裝修完畢後，公司總部辦公將搬遷至科聯大廈，屆時南區地塊上建築物將全部騰空。因此，處置該資產不會對公司日常生產經營產生不利影響。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1年11月17日

東莞同鄉總會元朗分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會）
特別會員大會通告

茲通告本會謹定於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下午5時正，在元朗煌
府婚宴專門店舉行特別會員大會，更改公司章程細則： 「通過特別決議以刪
除第33條的全部內容，並以下列內容代替以修改公司章程細則，董事委員
會由一名會長、6至8名副會長、一名主席、4至6名副主席以及不多於55名
董事委員所組成。另外，同時須委任5名 『候補董事委員』（除當選者以外
的最多得票者為 『候補董事委員』）。」

此 致
本會全體會員

除分函外特此通告各會員依時出席為荷，又各會員地址倘有遷移，請親
臨本會更改免失聯絡為要。

承董事會命
東莞同鄉總會元朗分會主席：王志強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東莞同鄉總會元朗分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會）
特別會員大會通告

茲通告本會謹定於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下午5時正，在元朗煌
府婚宴專門店舉行特別會員大會，更改公司章程細則： 「通過特別決議以刪
除第33條的全部內容，並以下列內容代替以修改公司章程細則，董事委員
會由一名會長、6至8名副會長、一名主席、4至6名副主席以及不多於55名
董事委員所組成。另外，同時須委任5名 『候補董事委員』（除當選者以外
的最多得票者為 『候補董事委員』）。」

此 致
本會全體會員

除分函外特此通告各會員依時出席為荷，又各會員地址倘有遷移，請親
臨本會更改免失聯絡為要。

承董事會命
東莞同鄉總會元朗分會主席：王志強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华营建筑有限公司职业经理人选聘公告

为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吸引集聚优秀人才，扎实 推动公司发展，经

公司研究决定，面向在港央企及省属中资企业选聘职业经理人。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岗位

1.公司总经理1名

任职资格：1) 遵守法律法规，拥护特区政府施政； 2) 具有大学本科或

以上学历； 具有良好建筑管理专业资历，并在建筑行业具管理经验18年或

以上；3)具较强经营管理、组织协调能力，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4)

具有央企、省企中层管理职级、五年工作经验背景；5) 健康良好，能承受

工作压力；6) 现任华营公司管理层符合条件人员均可报名。

2.首席营运总监1名

任职资格：1) 具有良好建筑管理专业资历，并在建筑行业经验15年或

以上；2) 其他条件与总经理职位同等条作。

二、选聘流程及试用期

选聘流程包括预审、面试、考察、聘任，报名者只能应聘一个职位。

1.录用后实行一年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正式聘任，不合格者

免除职务。

2.薪酬待遇。参照香港本地同等职位的薪酬，或由应聘者在应聘过程中

提出酬薪要求，协商最后的薪酬、待遇。

三、报名时间及个人资料

(一)报名时间。2021年11月12日-11月19日。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11

月19日零时整。

(二)报名方式。应聘者请将联络方式及履历发送至hr@czcgl.com.hk。

中国浙江建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潮味苑

現特通告：馬鞠聰其地址為九龍深
水埗長沙灣道254至258號亞洲大
廈地下A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254至258號
亞洲大廈地下A舖潮味苑的酒牌續
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
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1年11月18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潮味苑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Ma Kuk Chung of
Shop A, G/F, Asian Building, 254-258
Cheung Sha Wan Road, Sham Shui Po,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潮味苑 situated at Shop A, G/F,
Asian Building, 254-258 Cheung Sha Wan
Road, Sham Shui Po,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8-11-2021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馮天寶：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48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48
鋪），面積19.9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馮天寶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9.9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黎世雄、楊振偉：
證載廣州市荔灣區德星路小甫北29號為一幢三層鋼筋混泥土結

構房屋，建基面積48.767平方米，建築面積136.13平方米。2017年5
月前產權人為黎世雄。當事人黎世雄未經規劃許可，於2010年4月
後在上述地址房屋第二層北側擴建0.79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
置，該附圖實際出圖時間為2010年4月）；在第三層北側擴建0.79
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置）、中部擴建8.6平方米（即不動產附
圖A2位置）；加建第四層48.77平方米；加建第五層30.77平方米。
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當事人於2017年將上址房屋賣
給第三人楊振偉。

上述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
規定，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
條第一款第（一）項、《廣東省城鄉規劃條例》第八十條第二款第
（五）項的規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
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責令
你（們）限期拆除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因無法與
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0〕90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相關
規定，你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可於本公告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到
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馬振邦：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57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57
鋪），面積10.3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馬振邦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3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5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1年11月18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余金滿：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D區9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9
鋪），面積10.9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余金滿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9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7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何蓮鳳：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
層B區8號鋪」的正上偏西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B8鋪），面積30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何蓮鳳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
八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
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
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
影響的違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
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
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30平方米。因無法與你取得聯
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19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
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
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
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樓，
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鄧玉珍：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 29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C29鋪），面積9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鄧玉珍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9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可，

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GD
區 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6
鋪），面積11.5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谷美靜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條
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
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述違法
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
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
11.5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
1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
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
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
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1702財保28號

黎婉玲:
本院受理申請人蔡韻與被申請人黎婉玲、陽江

市陽利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廣州博購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廣州恆富通集團有限公司申請財產保全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據相關規定，現向你公告送
達民事裁定書：一、查封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流
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於廣東省陽江市江城銀嶺
科技產業園 B3-1-2-1 號不動產，查封金額以
3000000元為限；二、凍結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
流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國工商銀行廣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支行開設賬戶為3602005719200588427的存款，
凍結金額以1818915.56元為限。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九十日，即視為送達，申請復議期為公告
期滿後的5日內。逾期將依法作出處理。
特此公告。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KK07 KK08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馮天寶：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48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48
鋪），面積19.9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馮天寶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9.9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黎世雄、楊振偉：
證載廣州市荔灣區德星路小甫北29號為一幢三層鋼筋混泥土結

構房屋，建基面積48.767平方米，建築面積136.13平方米。2017年5
月前產權人為黎世雄。當事人黎世雄未經規劃許可，於2010年4月
後在上述地址房屋第二層北側擴建0.79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
置，該附圖實際出圖時間為2010年4月）；在第三層北側擴建0.79
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置）、中部擴建8.6平方米（即不動產附
圖A2位置）；加建第四層48.77平方米；加建第五層30.77平方米。
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當事人於2017年將上址房屋賣
給第三人楊振偉。

上述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
規定，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
條第一款第（一）項、《廣東省城鄉規劃條例》第八十條第二款第
（五）項的規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
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責令
你（們）限期拆除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因無法與
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0〕90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相關
規定，你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可於本公告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到
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馬振邦：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57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57
鋪），面積10.3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馬振邦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3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5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1年11月18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余金滿：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D區9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9
鋪），面積10.9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余金滿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9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7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何蓮鳳：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
層B區8號鋪」的正上偏西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B8鋪），面積30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何蓮鳳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
八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
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
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
影響的違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
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
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30平方米。因無法與你取得聯
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19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
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
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
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樓，
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鄧玉珍：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 29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C29鋪），面積9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鄧玉珍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9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可，

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GD
區 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6
鋪），面積11.5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谷美靜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條
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
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述違法
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
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
11.5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
1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
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
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
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1702財保28號

黎婉玲:
本院受理申請人蔡韻與被申請人黎婉玲、陽江

市陽利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廣州博購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廣州恆富通集團有限公司申請財產保全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據相關規定，現向你公告送
達民事裁定書：一、查封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流
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於廣東省陽江市江城銀嶺
科技產業園 B3-1-2-1 號不動產，查封金額以
3000000元為限；二、凍結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
流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國工商銀行廣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支行開設賬戶為3602005719200588427的存款，
凍結金額以1818915.56元為限。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九十日，即視為送達，申請復議期為公告
期滿後的5日內。逾期將依法作出處理。
特此公告。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KK07 KK08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馮天寶：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48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48
鋪），面積19.9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馮天寶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9.9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黎世雄、楊振偉：
證載廣州市荔灣區德星路小甫北29號為一幢三層鋼筋混泥土結

構房屋，建基面積48.767平方米，建築面積136.13平方米。2017年5
月前產權人為黎世雄。當事人黎世雄未經規劃許可，於2010年4月
後在上述地址房屋第二層北側擴建0.79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
置，該附圖實際出圖時間為2010年4月）；在第三層北側擴建0.79
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置）、中部擴建8.6平方米（即不動產附
圖A2位置）；加建第四層48.77平方米；加建第五層30.77平方米。
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當事人於2017年將上址房屋賣
給第三人楊振偉。

上述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
規定，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
條第一款第（一）項、《廣東省城鄉規劃條例》第八十條第二款第
（五）項的規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
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責令
你（們）限期拆除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因無法與
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0〕90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相關
規定，你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可於本公告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到
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馬振邦：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57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57
鋪），面積10.3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馬振邦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3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5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1年11月18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余金滿：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D區9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9
鋪），面積10.9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余金滿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9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7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何蓮鳳：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
層B區8號鋪」的正上偏西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B8鋪），面積30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何蓮鳳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
八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
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
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
影響的違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
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
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30平方米。因無法與你取得聯
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19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
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
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
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樓，
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鄧玉珍：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 29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C29鋪），面積9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鄧玉珍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9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可，

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GD
區 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6
鋪），面積11.5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谷美靜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條
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
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述違法
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
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
11.5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
1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
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
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
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1702財保28號

黎婉玲:
本院受理申請人蔡韻與被申請人黎婉玲、陽江

市陽利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廣州博購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廣州恆富通集團有限公司申請財產保全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據相關規定，現向你公告送
達民事裁定書：一、查封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流
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於廣東省陽江市江城銀嶺
科技產業園 B3-1-2-1 號不動產，查封金額以
3000000元為限；二、凍結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
流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國工商銀行廣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支行開設賬戶為3602005719200588427的存款，
凍結金額以1818915.56元為限。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九十日，即視為送達，申請復議期為公告
期滿後的5日內。逾期將依法作出處理。
特此公告。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KK07 KK08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馮天寶：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48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48
鋪），面積19.9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馮天寶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9.9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黎世雄、楊振偉：
證載廣州市荔灣區德星路小甫北29號為一幢三層鋼筋混泥土結

構房屋，建基面積48.767平方米，建築面積136.13平方米。2017年5
月前產權人為黎世雄。當事人黎世雄未經規劃許可，於2010年4月
後在上述地址房屋第二層北側擴建0.79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
置，該附圖實際出圖時間為2010年4月）；在第三層北側擴建0.79
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置）、中部擴建8.6平方米（即不動產附
圖A2位置）；加建第四層48.77平方米；加建第五層30.77平方米。
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當事人於2017年將上址房屋賣
給第三人楊振偉。

上述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
規定，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
條第一款第（一）項、《廣東省城鄉規劃條例》第八十條第二款第
（五）項的規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
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責令
你（們）限期拆除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因無法與
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0〕90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相關
規定，你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可於本公告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到
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馬振邦：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57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57
鋪），面積10.3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馬振邦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3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5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1年11月18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余金滿：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D區9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9
鋪），面積10.9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余金滿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9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7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何蓮鳳：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
層B區8號鋪」的正上偏西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B8鋪），面積30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何蓮鳳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
八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
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
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
影響的違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
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
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30平方米。因無法與你取得聯
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19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
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
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
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樓，
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鄧玉珍：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 29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C29鋪），面積9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鄧玉珍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9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可，

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GD
區 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6
鋪），面積11.5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谷美靜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條
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
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述違法
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
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
11.5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
1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
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
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
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1702財保28號

黎婉玲:
本院受理申請人蔡韻與被申請人黎婉玲、陽江

市陽利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廣州博購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廣州恆富通集團有限公司申請財產保全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據相關規定，現向你公告送
達民事裁定書：一、查封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流
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於廣東省陽江市江城銀嶺
科技產業園 B3-1-2-1 號不動產，查封金額以
3000000元為限；二、凍結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
流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國工商銀行廣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支行開設賬戶為3602005719200588427的存款，
凍結金額以1818915.56元為限。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九十日，即視為送達，申請復議期為公告
期滿後的5日內。逾期將依法作出處理。
特此公告。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KK07 KK08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馮天寶：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48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48
鋪），面積19.9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馮天寶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9.9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黎世雄、楊振偉：
證載廣州市荔灣區德星路小甫北29號為一幢三層鋼筋混泥土結

構房屋，建基面積48.767平方米，建築面積136.13平方米。2017年5
月前產權人為黎世雄。當事人黎世雄未經規劃許可，於2010年4月
後在上述地址房屋第二層北側擴建0.79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
置，該附圖實際出圖時間為2010年4月）；在第三層北側擴建0.79
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置）、中部擴建8.6平方米（即不動產附
圖A2位置）；加建第四層48.77平方米；加建第五層30.77平方米。
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當事人於2017年將上址房屋賣
給第三人楊振偉。

上述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
規定，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
條第一款第（一）項、《廣東省城鄉規劃條例》第八十條第二款第
（五）項的規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
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責令
你（們）限期拆除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因無法與
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0〕90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相關
規定，你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可於本公告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到
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馬振邦：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57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57
鋪），面積10.3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馬振邦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3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5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1年11月18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余金滿：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D區9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9
鋪），面積10.9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余金滿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9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7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何蓮鳳：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
層B區8號鋪」的正上偏西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B8鋪），面積30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何蓮鳳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
八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
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
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
影響的違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
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
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30平方米。因無法與你取得聯
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19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
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
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
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樓，
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鄧玉珍：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 29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C29鋪），面積9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鄧玉珍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9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可，

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GD
區 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6
鋪），面積11.5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谷美靜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條
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
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述違法
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
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
11.5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
1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
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
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
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1702財保28號

黎婉玲:
本院受理申請人蔡韻與被申請人黎婉玲、陽江

市陽利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廣州博購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廣州恆富通集團有限公司申請財產保全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據相關規定，現向你公告送
達民事裁定書：一、查封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流
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於廣東省陽江市江城銀嶺
科技產業園 B3-1-2-1 號不動產，查封金額以
3000000元為限；二、凍結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
流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國工商銀行廣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支行開設賬戶為3602005719200588427的存款，
凍結金額以1818915.56元為限。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九十日，即視為送達，申請復議期為公告
期滿後的5日內。逾期將依法作出處理。
特此公告。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KK07 KK08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馮天寶：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48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48
鋪），面積19.9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馮天寶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9.9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黎世雄、楊振偉：
證載廣州市荔灣區德星路小甫北29號為一幢三層鋼筋混泥土結

構房屋，建基面積48.767平方米，建築面積136.13平方米。2017年5
月前產權人為黎世雄。當事人黎世雄未經規劃許可，於2010年4月
後在上述地址房屋第二層北側擴建0.79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
置，該附圖實際出圖時間為2010年4月）；在第三層北側擴建0.79
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置）、中部擴建8.6平方米（即不動產附
圖A2位置）；加建第四層48.77平方米；加建第五層30.77平方米。
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當事人於2017年將上址房屋賣
給第三人楊振偉。

上述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
規定，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
條第一款第（一）項、《廣東省城鄉規劃條例》第八十條第二款第
（五）項的規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
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責令
你（們）限期拆除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因無法與
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0〕90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相關
規定，你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可於本公告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到
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馬振邦：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57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57
鋪），面積10.3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馬振邦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3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5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1年11月18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余金滿：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D區9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9
鋪），面積10.9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余金滿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9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7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何蓮鳳：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
層B區8號鋪」的正上偏西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B8鋪），面積30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何蓮鳳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
八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
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
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
影響的違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
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
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30平方米。因無法與你取得聯
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19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
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
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
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樓，
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鄧玉珍：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 29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C29鋪），面積9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鄧玉珍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9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可，

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GD
區 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6
鋪），面積11.5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谷美靜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條
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
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述違法
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
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
11.5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
1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
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
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
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1702財保28號

黎婉玲:
本院受理申請人蔡韻與被申請人黎婉玲、陽江

市陽利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廣州博購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廣州恆富通集團有限公司申請財產保全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據相關規定，現向你公告送
達民事裁定書：一、查封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流
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於廣東省陽江市江城銀嶺
科技產業園 B3-1-2-1 號不動產，查封金額以
3000000元為限；二、凍結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
流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國工商銀行廣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支行開設賬戶為3602005719200588427的存款，
凍結金額以1818915.56元為限。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九十日，即視為送達，申請復議期為公告
期滿後的5日內。逾期將依法作出處理。
特此公告。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KK07 KK08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馮天寶：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48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48
鋪），面積19.9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馮天寶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9.9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黎世雄、楊振偉：
證載廣州市荔灣區德星路小甫北29號為一幢三層鋼筋混泥土結

構房屋，建基面積48.767平方米，建築面積136.13平方米。2017年5
月前產權人為黎世雄。當事人黎世雄未經規劃許可，於2010年4月
後在上述地址房屋第二層北側擴建0.79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
置，該附圖實際出圖時間為2010年4月）；在第三層北側擴建0.79
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置）、中部擴建8.6平方米（即不動產附
圖A2位置）；加建第四層48.77平方米；加建第五層30.77平方米。
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當事人於2017年將上址房屋賣
給第三人楊振偉。

上述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
規定，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
條第一款第（一）項、《廣東省城鄉規劃條例》第八十條第二款第
（五）項的規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
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責令
你（們）限期拆除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因無法與
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0〕90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相關
規定，你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可於本公告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到
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馬振邦：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57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57
鋪），面積10.3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馬振邦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3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5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1年11月18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余金滿：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D區9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9
鋪），面積10.9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余金滿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9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7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何蓮鳳：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
層B區8號鋪」的正上偏西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B8鋪），面積30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何蓮鳳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
八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
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
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
影響的違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
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
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30平方米。因無法與你取得聯
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19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
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
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
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樓，
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鄧玉珍：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 29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C29鋪），面積9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鄧玉珍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9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可，

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GD
區 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6
鋪），面積11.5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谷美靜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條
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
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述違法
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
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
11.5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
1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
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
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
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1702財保28號

黎婉玲:
本院受理申請人蔡韻與被申請人黎婉玲、陽江

市陽利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廣州博購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廣州恆富通集團有限公司申請財產保全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據相關規定，現向你公告送
達民事裁定書：一、查封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流
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於廣東省陽江市江城銀嶺
科技產業園 B3-1-2-1 號不動產，查封金額以
3000000元為限；二、凍結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
流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國工商銀行廣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支行開設賬戶為3602005719200588427的存款，
凍結金額以1818915.56元為限。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九十日，即視為送達，申請復議期為公告
期滿後的5日內。逾期將依法作出處理。
特此公告。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KK07 KK08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馮天寶：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48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48
鋪），面積19.9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馮天寶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9.9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黎世雄、楊振偉：
證載廣州市荔灣區德星路小甫北29號為一幢三層鋼筋混泥土結

構房屋，建基面積48.767平方米，建築面積136.13平方米。2017年5
月前產權人為黎世雄。當事人黎世雄未經規劃許可，於2010年4月
後在上述地址房屋第二層北側擴建0.79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
置，該附圖實際出圖時間為2010年4月）；在第三層北側擴建0.79
平方米（即不動產附圖A位置）、中部擴建8.6平方米（即不動產附
圖A2位置）；加建第四層48.77平方米；加建第五層30.77平方米。
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當事人於2017年將上址房屋賣
給第三人楊振偉。

上述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第一款
規定，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
條第一款第（一）項、《廣東省城鄉規劃條例》第八十條第二款第
（五）項的規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
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責令
你（們）限期拆除上述擴、加建面積，合計89.72平方米。因無法與
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0〕90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相關
規定，你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可於本公告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到
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馬振邦：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57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C57
鋪），面積10.3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馬振邦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3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5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
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
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
甫新街24號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
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1年11月18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余金滿：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D區9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9
鋪），面積10.98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余金滿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10.98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57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何蓮鳳：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
層B區8號鋪」的正上偏西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B8鋪），面積30平方米，現由第三人何蓮鳳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
八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
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
定，上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
影響的違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
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
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30平方米。因無法與你取得聯
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19號《違法建設行
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
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
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
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樓，
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鄧玉珍：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

可，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
C區 29號鋪」的正上偏東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
GC29鋪），面積9平方米，現由第三人鄧玉珍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
條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
違法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
述違法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
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
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
商舖，面積9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
〔2021〕6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
之日起滿3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
三人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
內到華林街道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
八甫新街 24號 4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
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經查：當事人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未經規劃許可，

於1998年至1999年期間，在「荔灣區德星路9號負一層GD
區 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舖（自編GD6
鋪），面積11.52平方米，現由第三人谷美靜佔有使用。

根據當時有效施行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二十八條
的規定，上述加建的商舖已構成違法建設。依據《廣州市違法
建設查處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上述違法
建設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擬對當
事人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限期拆除上述加建商舖，面積
11.52平方米。

因無法與你取得聯繫，現公告送達荔綜違建告字〔2021〕
1號《違法建設行政處理告知書》。本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滿3
個月視為送達。根據法律有關規定，當事人、第三人享有陳
述、申辯的權利，可於接到本告知書之日起三天內到華林街道
綜合行政執法辦公室（地址：廣州市荔灣區十八甫新街24號4
樓，電話：02081712933）進行陳述和申辯，逾期視為放棄。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1702財保28號

黎婉玲:
本院受理申請人蔡韻與被申請人黎婉玲、陽江

市陽利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廣州博購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廣州恆富通集團有限公司申請財產保全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據相關規定，現向你公告送
達民事裁定書：一、查封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流
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於廣東省陽江市江城銀嶺
科技產業園 B3-1-2-1 號不動產，查封金額以
3000000元為限；二、凍結被申請人陽江市陽利物
流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國工商銀行廣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支行開設賬戶為3602005719200588427的存款，
凍結金額以1818915.56元為限。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九十日，即視為送達，申請復議期為公告
期滿後的5日內。逾期將依法作出處理。
特此公告。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KK07 KK08

申請新酒牌公告
C2 LAB

現特通告：陳梓健其地址為九龍深水
埗福榮街157號冠奇大廈地下5號
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深水埗
福榮街157號冠奇大廈地下5號鋪
C2 LAB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
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
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1年11月18日

尋陳文行
見字後請即致電內地電

話:13268160986 或 香 港

電 話:(852) 2835 7560 與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社工

孔小姐聯絡，以商討一個

在香港出生孩子的撫養及

福利事宜，孩子在 2019

年 12月 23日出生。

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

新盤最新動態
九龍灣皓日

進展

發展商

堅尼地城KENNEDY 38

進展

發展商

啟德MONACO ONE

進展

發展商

月內應市

恒隆地產

周六首度發售130伙

新地

今日次輪晒冷150伙

會地
▲皓日前身為淘大工業村1座，屬舊契項目，毋
須申請預售樓花同意。

▲中洲置業楊聰永（左三）表示，星凱．堤岸
約200伙保留作長線收租。

上車單位受捧 樂悠居呎價2.08萬新高
【大公報訊】上車需求熾熱，荃灣

樂悠居有一房戶以呎價2.08萬元成交，
創屋苑標準戶新高；元朗尚悅．嶺一房
呎價逾1.9萬，締造屋苑二手紀錄。

中原高級資深區域營業經理余俊文
指，樂悠居低層18室，實用面積312方
呎，以649萬元易手，實呎20801元創
屋苑標準戶新高。原業主2018年5月以
575萬元購入，3年升值74萬元或
13%。樂悠居本月暫錄6宗成交，其中

3宗實呎超過2萬元。

北都帶旺 尚悅．嶺三年賺19%
北部都會區概念亦推升元朗上車盤

樓價，中原副區域營業經理王勤學表
示，尚悅．嶺1座高層E室一房戶，實
用面積266方呎，以513萬元沽出，實
呎19286元為屋苑二手新高。原業主持
貨3年賬面獲利82萬或19%。

細價銀主盤吸引用家。忠誠拍賣行

昨推出20項物業拍賣，成功售出1項，
單位是九龍城衙前塱道永利樓低層A室
銀主盤，實用面積271方呎，開價280
萬元，獲3組客爭購，最終搶高10.7%
至310萬元沽，實呎11439元。

將軍澳南再錄破頂價，中原高級分
區營業董事伍錦基指，SAVANNAH
5A座中層A室，實用面積722方呎，以
1444萬元易手，創屋苑三房新高，實
呎2萬元。

MegaBox谷聖誕檔期 生意看升兩成
【大公報訊】疫情受控，加上政府

派發電子消費券，利好零售市道。嘉里
建設（00683）九龍灣MegaBox商場
今年10月份食肆及家品商戶生意額升
約30%或以上。

另外，為迎接聖誕傳統零售檔期，
MegaBox由11月18日至明年1月2日推
出《哈利波特》主題活動，在中庭設置

魔法世界經典場景 「活米村」 ，引入多
個打卡裝置、主題禮品店及遊戲區。
MegaBox高級總監文靜芝（圓圖）表
示，今年的聖誕裝飾及推廣開支比去年
增加約一成，預期12月該商場生意額
及人流按年上升約20%，人均消費可
達1700元。

她稱，MegaBox出租率95%，今

年首10個月商
戶生意額錄高
單位數增長，
尤以10月最突
出，其中家品店營業
額按年升30%至60%。MegaBox今年
引入逾20間新商戶，包括滾軸流冰學
校等，希望吸納更多年輕客源。


